[bookmark: _GoBack]【已结束】关于向社会公众征求《2023年荔浦市城乡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》（征求意见稿）意见的公告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10〕213号）和自治区民政厅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规范我区农村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民发〔2013〕49　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2022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、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，即2023年3月27日起至2023年4月14日止，荔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、建议。联系人：廖桂梅，联系电话：7222116，电子邮箱：lpsmzj2021＠163．com。
附件：
1、起草说明
2、法律法规
3、《2023年荔浦市城乡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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